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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在社交媒體建立所謂

「投資教學群組」或發布投資教學廣告，誘

使 市 民 加 入 群 組 並 安 裝 一 個 名 為

「FactorOne」的虛假投資應用程式，以該

程式能透過人工智能協助作投資決定為賣點

吸納用戶，並指示用戶替投資戶口充值，然

而程式顯示的投資和回報全為虛假。警方前

日展開代號「海涯」行動，拘捕詐騙集團主

腦和骨幹共9人，涉及至少17宗假App投資

騙案，騙款約1,100萬港元，其中一名受害

人損失200萬港元。該集團另透過傀儡戶口

等渠道，清洗約8,200萬港元犯罪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假App披AI「糖衣」17宗案被呃千萬
警拘詐騙集團主腦和骨幹共9人 揭清洗約8200萬港元犯罪得益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思賢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思賢（英文：LI SZE YIN）
簡體字：李思賢，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G469XXX(X)
死亡日期：2010年9月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思賢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思賢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李美媚遺囑的查詢
姓名：李美媚（英文：LEE, MEE MEE）
簡體字：李美媚，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889XXX(X)
死亡日期：2025年9月8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李美媚立下遺
囑或存有李美媚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10/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姜蘇妹遺囑的查詢
姓名：姜蘇妹（英文：KEUNG, SO MUI）
簡體字：姜苏妹，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H408XXX(X)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2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姜蘇妹立下遺
囑或存有姜蘇妹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053/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胡涵遺囑的查詢
姓名：胡涵（英文：WOO, HIM）
簡體字：胡涵，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E064XXX(X)
死亡日期：2022年4月24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胡涵立下遺囑
或存有胡涵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囑文
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聯絡
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實業
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行職
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號：
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關於陳肖嬋遺囑的查詢
姓名：陳肖嬋（英文：CHAN, CHIU SHIM）
簡體字：陳肖嬋，性別：女
香港身份證號碼：B542XXX(X)
死亡日期：2013年7月20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陳肖嬋立下遺
囑或存有陳肖嬋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馮黃伍林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
行，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62號上海
實業大厦1303室，聯絡人：馮藹榮律師或本
行職員周先生，電話：28698008，檔案編
號：HF/ 2024131/SS。
日期：2026年7月1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警察學院今日（11日）舉行結業會
操，見證新一批共13名見習督察（6男7女）及131名警員（107男24
女）畢業，投入警務工作，其中三位優秀學員在畢業前向傳媒分享投考
警隊的心路歷程，他們分別為獲頒榮譽警棍的女見習督察鄺美琪；獲頒
薛富盃及銀笛的女學警黎加華；獲頒警務處處長學業成績優異證書的男
學警林禹軒。三人中，鄺美琪由18歲起先後在上海、新加坡及香港
生活和工作，深感社會安寧的可貴，望未來為深化警民關係出一分
力。中泰混血兒黎加華曾是幼稚園教師，冀為非華裔人士建立溝通橋
樑。
28歲的鄺美琪（Viola），在中學時期，獲李兆基獎學金近全額資助前
往上海升讀大學，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廣告學系及在當地一間廣告公司
工作。在上海生活7年後，她再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取得傳播學碩士學
位。加入警隊前，她任職跨國公司的亞太區社交媒體主任。
鄺美琪表示，在上海和新加坡的生活經歷，讓她體會到社會安寧
的可貴，而維持治安、服務市民的警務工作所得到的自豪感，更
是其他工作無法得到的，所以決定放下發展多年的事業改變跑
道，於 2024 年投考警隊，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出一分
力，期望用廣告學及傳播學的知識應用在警務工作，包括警隊宣傳
及警民關係。

中泰混血兒曾任幼師 加入警隊守護小朋友成長
25歲的黎加華是一名中泰混血兒，曾任幼稚園教師，能操流利泰語。
她憶述，任教幼稚園期間曾接觸一宗懷疑管教不當的個案，在其主動介
入處理下，包括向學生家長提出建議及積極引導改用正確教育方式，最
終成功避免事件惡化。這次事件，成為她轉職投考警隊的初衷，「這次
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保護兒童的重要性。我希望加入警隊，能夠以執法
者的身份，用行動守護每一位小朋友健康成長。」
她表示，日後執勤將秉持「多巡邏一圈、多截查一位可疑人」的
精神，以「小角色」在警務工作中實踐「大意義」，期望以自己語
言及曾任教幼稚園的優勢，協助溝通在港非華裔人士及涉及兒童的
個案。

建築系畢業生克服舊患再投考 獲優異證書
31歲的林禹軒（Mo）畢業於悉尼科技大學建築學系，曾任職行政文
員。他說，其「警察夢」源於兒時獲在外國任職警察的堂兄贈送警帽，
自此對這份職業產生憧憬。他在2023年成功考入警校受訓，惟一個月後
因膝傷無奈退出訓練，但他未有輕易放棄，並在家人支持下，當傷癒後
再度投考並成功重返警校。受訓期間，他雖面對舊患復發等身心考驗，
但在教官和家人的鼓勵下，克服難關，順利畢業，更獲頒警務處處長學
業成績優異證書。
林禹軒表示，這段經歷讓他明白警察工作並非孤身作戰，而是團隊的

互相扶持。他以自身經歷寄語追夢者，面對挫折亦要具備重新站起來的
勇氣，未來將以更堅韌的心態面對警務工作的挑戰。他憶述，首日試
更時遇上一宗糾紛案件，涉及業主與租客因單位安裝消防系統的爭
執，其間業主遞上一張單位圖則，他遂以建築學系知識協助處理，學
以致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一直關注電話騙案的犯案趨勢，近
期發現有詐騙集團在網上招攬「跑腿」，選擇在無閉路電視覆蓋的位置
向受害人收錢。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於是派員在交收騙款黑點巡視，前日
上午在黃大仙翠竹街，目睹一名男子正向一名94歲長者收取騙款，然後
將騙款轉交同黨，探員於是拘捕兩名騙徒，並截回12萬港元現金。調查
發現，疑犯於前一天在同一地點騙走另一名79歲長者9萬元。

兩人持雙程證 擔當「跑腿」

涉嫌詐騙被捕的兩名男子分別21歲及23歲，俱持雙程證，他們在詐
騙集團中擔當收取騙款的「跑腿」角色。兩名受騙長者均是「猜猜我是
誰」電話騙案的受害人。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督察梁曼宜昨日簡介案情表示，該詐騙集團會用

「搵快錢」名義，在網上招攬「跑腿」向受害人收錢，其間骨幹成員安
排同黨「睇水」，以及選擇在沒有閉路電視覆蓋的位置交收，增加警方
調查難度。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根據分析，派出探員巡查有上述特徵的犯案黑點暗

中監察。9日上午，探員在黃大仙翠竹街發現一名男子形跡可疑，其後
向一名94歲長者收取騙款，然後在附近將騙款交給另一名騙徒，探員現
身拘捕兩名騙徒，並起回12萬元現金，相信受騙長者早前墮入「猜猜我
是誰」騙局。兩名疑犯在8日下午，同樣在翠竹街向一名79歲的電話騙
案受害人收取9萬現金。警方呼籲市民，如果懷疑自己在同類案件中受
騙，可致電東九龍總區重案組3B隊查詢。
警方提醒長者，如果收到陌生人來電，指親人遇到急事需要金錢，應

先保持冷靜，然後親身或致電親人核實，或者與可信的人商量。長者的
家屬應該多加留意家中長者有否突然提取大量現金，並詳細查問提取現
金的目的，避免墮入騙徒的圈套。另外，警方絕不會要求任何人士，向
非警務人員以任何形式繳付所謂保釋金或其他款項。如市民有懷疑，請
致電警方防騙易熱線18222尋求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與廣東省政府開通跨境直通救
護車試行計劃，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在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表示，試行計劃整體運作良好，今年3月更與深圳、澳門
以及珠海實施雙向轉運安排，至今已有29名病人受惠。

視乎需求再考慮擴至更多內地城市
有議員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將服務點進一步輻射至更多的大灣區城
市，並關注政府會否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相關經濟資助。盧寵
茂回應表示，因應跨境直通救護車服務的運作極具複雜性，內地醫
院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部門要做大量前期協調，行政成本相當高，故
會檢視計劃成果及視乎需求，再考慮是否擴展至更多內地城市。
在收費與資助方面，他表示，該試行計劃主要針對非緊急且病情
穩定的轉院個案，收費由內地釐定，並直接提供予相關醫院，因此
特區政府暫時沒有計劃為需要服務的港人提供資助。
盧寵茂強調，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療技術及服務承載力非常全面，
政府原則上並不鼓勵市民在患上大病時特意前往其他地方就醫，若
市民最終仍基於個人考慮決定返回內地治療，理應自行承擔相關開
支。

盧寵茂：跨境直通救護車試行已惠29病人

涉嫌串謀詐騙及洗黑錢被捕的6男3女，年齡介
乎19歲至 55歲，分別報稱無業、地盤工人

等，部分人有三合會背景，包括3名主腦，5名被集
團招攬的成員負責協助安排和接收受害人用作「投
資」的現金，餘下一名疑犯為處理犯罪得益的傀儡
戶口持有人，涉及2025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間至少
17宗案件。在行動中，警方共檢獲點鈔機、兩部電
腦、10部手提電話及萬餘元現金。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科技及財富罪案組人員分析了
大量詐騙案件手法、追查傀儡戶口及翻查大量閉路
電視片段，發現騙徒先透過社交平台建立所謂「投
資教學群組」，並發布投資教學廣告，市民點擊相
關連結後，會被自動加入有關群組。騙徒再假扮投
資經紀或投資專家接觸入群的投資者，逐步誘使他
們下載安裝一個名為「FactorOne」的虛假投資應用

程式。騙徒聲稱該程式能夠透過人工智能（AI）分
析市場走勢，協助用戶作投資決定，吸引受害人安
裝。

安排車輛「點對點」接送到店入數
調查發現，騙徒主要以兩種方式誘使受害人替戶

口充值，第一種是網上轉賬，指示受害人將款項轉

賬至指定的傀儡戶口，第二種方式是現金充值，指
示受害人攜帶現金自行到尖沙咀一間假冒虛擬貨幣
找換店的店舖「充值」，或者安排車輛「點對點」
接送受害人到店舖入數，當受害人轉賬或入數完
畢，手機「FactorOne」應用程式會彈出成功充值的
提示。但實際上，受害人「FactorOne」戶口顯示的
成功入金、獲利全是虛假表象。

警方呼籲市民如果曾經下載或使用名為
「FactorOne」的投資應用程式，或曾經到相關商場
舖位進行所謂現金充值，或者懷疑自己曾經向該集
團提供款項，請盡快聯絡警方。其次，如市民有與
本案相關的資料，包括涉案者身份、車輛資料、店
舖資料、傀儡戶口資料，或者其他可協助警方調查
的線索，請與警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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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女高管轉投警隊 服務市民感自豪

「天眼盲區」收長者錢 兩人涉電騙被捕

▲警方講述代號「海涯」打擊本地詐騙集團行動成
果及展示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 攝

◀警方解說詐騙集團犯案手法。 設計圖片

●左起：黎加華、鄺美琪、林禹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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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被香港國安警懸紅通緝的反中亂港分子張晞晴，
近期申請英國永久居留權竟獲批准。英國內政部要求她申報罪行
時，竟有國會議員「干預」，令其申請迅速通過，引發香港市民強
烈憤慨。多批市民昨日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強烈譴責英國政
治操弄，包庇負案在逃通緝犯，並敦促英方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出生於2005年的張晞晴現年21歲，於2022年8月至2024年11月期

間以反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要員身份發布文章，並多次
透過發表演講、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貼文或影片等不同形式，鼓吹將香
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制裁」、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資料顯示，反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曾多次發動反華
行動，包括要求所謂「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要求關閉香港
特區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等。該組織早前口口聲聲說自己並不反
華，顯然不符事實。
張晞晴於2020年8月29日離港，裁判官遂簽發手令通緝她歸案。

市民赴英駐港總領館抗議
譴責英方包庇逃犯張晞晴

●市民昨日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


